采购人代表评审工作履职承诺书
本人为采购人代表，就评审工作履职尽责，本人作如下承诺，如有违背，本人将承担相应法律法规责任：
一、遵守评审工作纪律要求，不将手机等通讯工具或相关电子设备带入评审现场；评审结束前，不擅自离开评审现场；评审结束后，在评审报告上签字确认。
二、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原则依法依规独立评审，不向评审委员会、谈判或询价小组的评审专家作出歧视性、倾向性、误导性言行。
三、评审中，与评委会其他成员意见不一致时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评审结论；对评审结论持有异议的，以书面方式阐述不同意见和理由。
四、除非经核实对无效投标/报价条款或客观分数的评审有误等正当理由，评审结果一经宣布，不要求回退评审流程、修改评分或变更评审结果。
五、严守保密纪律，不记录、复制或带走任何评审资料；不透露对投标（响应）文件的评审和比较、中标（成交）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审有关的其他情况；不在未发布中标（成交）结果之前将评审结果透露给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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